
海 南 省 科 学 养 生 协 会

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

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 号），切

实落实“减轻企业负担”、“合理设置会费档次，一般不超过 4级”等

要求，经理事会决定，建议将海南省科学养生协会原定 6 级会费（常

务副会长单位、副会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团体会员单

位和个人会员），调整为 4 级。

一、具体会费档次和标准如下：

常务副会长 100000 元

副会长 50000 元

常务理事 20000 元

理事 10000 元

二、会费开支范围

1、必要的办公支出；

2、组织举办协会会议、行业调研、各类培训、经验推广、信息

沟通及考察交流等活动的开支；

3、编印刊物、发放宣传资料等的成本费；

4、其他应支出的费用。

三、会费管理

1、会费由秘书处负责收取及管理、并开具《社会团体会费专用

收据》。

2、本会日常经费开支由秘书长审查后报财务主管审批，重大活

动或主要项目（开支 5 万元以上）由会长审定。

3、协会财务账目由专职会计负责，严格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

会计制度》，接受会员大会、理事会和会员的质询和监督。

4、财务收支情况由秘书处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，接受有关

部门审计。

本办法经2019年4月27日海南省科学养生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

表决通过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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